川北医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指南
经过本学年我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整理出此指南，请各院系认真阅读，利用合班会给学生讲解有关事宜。以后如无大的变化，我校生源地贷款的相关工作均按照此指南进行操作。

1、 要点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在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局（下设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国已有20多个省开展生源地贷款）；
2、四川省生源地贷款的承办银行有国家开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省生源地贷款的承办银行主要为国家开发银行；
3、我校集中为申请生源地贷款学生准备证明材料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学年的5—7月，便于学生利用暑假期间办理下一学年的贷款；
4、每学年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6000元，学杂费用超过6000元的剩余部分由学生自己缴纳；
5、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贴息，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负担。
6、上学年已申请到生源地贷款的学生，本学年是否仍需准备相关材料，由学生详询当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 学生需准备的材料
1、生源地贷款申请表；
学生可在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高校）领取申请表。具体用哪个经办银行（开发银行或农信社）的申请表，由学生询问当地县级资助中心。
1）在国家开发银行办理贷款的学生用《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分新生和在校生）；
此表只需乡镇盖章，不需学校盖章。

2）在农村信用社办理贷款的学生用《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
此表需乡镇和学校盖章，学校盖章由各院系统一收齐后盖学生处章，经办人签字由辅导员老师签字。（原则上不允许单个学生来盖章，严重影响正常工作！）
2、学生及家长的身份证、户籍证原件及复印件；
3、学生证（新生用录取通知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4、高校对学生的鉴定材料（包括学生所在院系、学习思想品德表现、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情况等）；
用《学生表现及贷款情况的证明》样版，盖学生所在院系的章或学生党总支章均可。
5、学生所需学费、住宿费的证明和高校的账户信息。
用《学生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证明》样版，由学生填写，各院系收齐后（原则上不允许单个学生来盖章）统一盖学生处章。
3、 简要办理流程
1、学生带以上材料及当地要求的其它材料交到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贷款；

2、审查通过后，签订《助学借款合同》；

3、学生持《助学借款合同》、《生源地信用助学借款贷款确认函》（农村信用社）或者回执单（国家开发银行）到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确认登记，并到院办盖章；
4、学生将盖章后的确认函或者回执单以邮寄或其它方式送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5、经审批通过后，经办行将贷款汇入我校账户，学校计财处制成学费收据后，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登记；
6、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学生的学费收据发给各院系，辅导员老师转交给学生本人（贷款到账后，相关部门会及时将收据发给学生，请告诉学生不要经常到各部门询问，严重影响正常工作）；
7、按学籍管理规定，学生拿收据（缴齐本学年所有费用后）到教务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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